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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20年 12 月 31 日 

减值测试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475 号）核准，洛阳玻璃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向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洛玻

集团”）发行 10,097,588股股份、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高新投”）发

行 3,029,276股股份购买中建材（合肥）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新能源”）100%股

权，向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集团”）发行 6,377,490股股份、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院”）发行 2,365,976股股份、中

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工程”）发行 708,610股股份购买中国建材桐

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新能源”）100%股权，向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凯盛集团”）发行 7,508,991股股份、宜兴环保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宜兴环保科技”）发行 1,877,247股股份、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

集成”）发行 1,065,338 股股份购买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新能源”）

70.99%股权，发行价格为 23.45元/股。 

2018 年 3 月 23 日，合肥新能源 100%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570418775Y）。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合肥新能源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3 月 27 日，桐城新能源 100%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81567507232G）。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桐城新能源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4 月 13 日，宜兴新能源 70.99%股权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宜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2MA1MXWBJ1H）。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宜兴新能源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18 年 4 月 1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本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8名交易对方的新增股份 33,030,516 股的相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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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分别与洛玻集团、合肥高新投、华光集团、蚌埠院、国际工程、凯盛集团、

宜兴环保科技及协鑫集成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承诺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利

润补偿期为 2018年、2019年、2020年。 

交易对方承诺合肥新能源、桐城新能源以及宜兴新能源（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2018 

年、2019 年、2020年的经营业绩具体情况如下： 

洛玻集团、合肥高新投承诺合肥新能源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8年

不低于 6,167.88 万元、2019 年不低于 6,939.49 万元、2020 年不低于 7,415.56 万元。华

光集团、蚌埠院、国际工程承诺桐城新能源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8 年

不低于 2,636.71万元、2019 年不低于 2,671.99 万元、2020年不低于 2,707.27 万元。凯

盛集团、宜兴环保科技、协鑫集成承诺宜兴新能源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8 年不低于 3,337.03 万元、2019 年不低于 4,124.50 万元、2020 年不低于 4,714.75 万

元。净利润均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

标的公司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且，净利润不包含募集配套资金

投入带来的收益。 

（二）补偿方式及数额 

标的资产在承诺年度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交易对方应依据下述公

式计算出每年应补偿金额以及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该应补偿股份由本公司以 1.00元的总价

进行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本公司股份不足以补足当期应补偿金额时，

差额部分由交易对方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 

补偿数额的确定当期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若利润补偿期间内，上市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

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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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或送股比例） 

此外，本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在计算 2018年期末、2019年期末或 2020年期末的应补偿股份数时，若应补偿股份数小

于零，则按零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三）减值测试 

1、在承诺期届满后，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依照中国证监会

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告》，如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大于已支付的补偿额（指按照“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计算并已实际执行的补偿额）

时，则交易对方应对本公司另行补偿。 

2、因标的资产减值的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在

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利润承诺已支付的补偿额，上述补偿金额计算结果为负值时，取零。 

3、减值测试的补偿方式及数额与“利润补偿方式及数额”对利润补偿的约定一致。标的

资产减值补偿与利润补偿合计不应超过交易对方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总对价。 

（四）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1.2018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承诺金额 

1 

扣非净利润 

2 

差额 

3=2-1 

合肥新能源 6,167.88 1,084.88 -5,083.00 

桐城新能源 2,636.71 697.22 -1,939.49 

宜兴新能源 3,337.03 1,166.91 -2,170.12 

2. 2019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金额 

1 

扣非净利润 

2 

差额 

3=2-1 

合肥新能源 6,939.49 4,055.42 -2,884.07 

桐城新能源 2,671.99 966.22 -1,705.77 

宜兴新能源 4,124.50 4,791.26 666.76 

3. 2020年标的公司业绩完成情况及履约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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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承诺金额 

1 

扣非净利润 

2 

差额 

3=2-1 

合肥新能源 7,415.56 11,905.29 4,489.73 

桐城新能源 2,707.27 8,685.18 5,977.91 

宜兴新能源 4,714.75 21,743.89 17,029.14 

 

三、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及过程 

1、本公司已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资产评估”）对合肥新能

源、桐城新能源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的 100%股东权益价值、宜兴新能源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的 70.99%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委托前，本公司已对中联资产评估的评估资质、评

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关情况，在分析市场

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方法的实用性后，本次评估中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

终评估结论。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1]第 558号、中联评报字[2021]第 559

号、中联评报字[2021]第 560 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资产合肥新能源、桐城新能源

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的 100%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77,600.00万元、46,300.00万元; 

标的资产宜兴能源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的 70.99%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83,839.19万

元。 

2、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本公司履行了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中联资产评估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中联资产评估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保证本次评估结果和原收

购时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6）第 1276号、天兴评报字（2016）

第 1275 号及天兴评报字（2016）第 1274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

设、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因政策、市场等因素导致的有合理依据的变

化除外）。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需要及时告知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

披露。 

（4）比对两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 

（5）根据两次评估结果计算是否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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